《绿色食品 长江流域绿茶生产操作规程》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团体标准的制定背景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和健康消费理念的深入人心，市场对健康、安全、优质、营养茶叶的需求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大力发展绿色食品茶产业，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茶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然而，绿色食品茶叶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对标准化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具体到绿茶品类，长江流域作为我国绿茶的核心产区，拥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和独特的加工技艺，其中绿茶产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但经过系统梳理查阅我国绿色食品绿茶生产相关文献资料和标准后，目前缺乏有关绿色食品绿茶的科学、系统的团体标准，这一现状在生产实际中也制约了绿色食品绿茶业的发展。因此，制定适用于长江流域绿色食品绿茶生产的团体标准，既是破解当前产业发展难题的现实需要，也是顺应绿色食品发展趋势、提升区域特色产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为此，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安徽省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安徽农业大学、江苏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四川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江西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重庆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河南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湖北省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等行业相关单位，按照《绿色食品 茶叶》、《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和相关生产技术规程等，并形成了《绿色食品 长江流域绿茶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的报审稿。在团标制定过程中，重点突出绿色食品的质量标准要求、增强生产操作过程中的可操作性，为促进绿色食品绿茶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依据。
二、团体标准的任务来源、起草单位、起草人
（一）任务来源
为扩大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规程的适用范围，发挥其引领产业升级、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作用，进一步提升绿色食品影响力，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开展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团体编撰制修订工作。在此背景下，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立足长江流域绿色食品绿茶产业标准化生产需求，提出《绿色食品 长江流域绿茶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的编制意向，并联合安徽省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安徽农业大学、江苏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四川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江西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重庆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河南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湖北省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等单位组织专家编写。
（二）起草单位
*
（三）主要起草人
[bookmark: _GoBack]*
三、团体标准的编制情况
（一）文献收集和调研
1.查阅了农业农村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分别制定的《茶叶生产技术规程》、湖南省地方标准《绿色食品(A级) 茶叶生产技术要求》等参考文献关于绿色食品 绿茶生产相关标准；
2.查阅了《绿色食品 茶叶》、《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绿色食品 食品添加剂使用准则》、《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绿色食品 储藏运输准则》等绿色食品标准；
3.对茶叶生产企业的生产信息进行了调研和分析，关注与参与茶树种植、栽培管理与绿茶加工的绿色化、标准化要求及生产经验，及相关过程关键控制点对绿茶品质与质量安全的影响。
（二）工作过程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先后经标准起草组成立、资料收集编写、标准研讨、公开征求意见、标准评审、标准公开六个环节。
1.2026年1月  成立标准起草组，收集编写资料
，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安徽省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安徽农业大学、江苏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四川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江西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重庆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河南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湖北省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进度计划，开展了资料收集工作，收集了相关政策法规、现行有效标准等相关技术资料。
2.2026年2-3月  深入调研
标准起草工作组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认真研究，对收集来的资料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为标准的起草做了充分的准备。
3.2026年2月至3月  标准起草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进行了充分细致的研究和资料分析总结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标准的编写提纲、编写原则、内容和起草人员，拟定了团体标准初稿草案，标准起草工作组及时召开内部讨论会，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4.2026年4-5月  征求意见，完善团体标准文稿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在协会官网、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公开《绿色食品 长江流域绿茶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文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形成标准送审稿。
5.2026年6月 技术审查
由中国绿色食品协会邀请有关专家对标准进行审查。
6.批准、编号、发布
修改团体标准草案，形成报批稿。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给出标准编号，并在协会官网、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发布公告。
四、团体标准的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制。
必要性原则。标准编写过程中坚持必要性原则，文件中对绿茶适制品种的选择与长江流域主要病虫草害化学防治及推荐农药给出推荐与说明，且不增添不必要的术语。
适用性原则。一是坚持因地制宜、符合生产实际，标准编制需立足长江流域绿茶产区的自然环境条件，依据本区域土壤、气候特点及病虫害发生规律等；二是坚持为确保标准好用、管用、能用，在标准编制过程中注重将技术内容转化为生产者易于理解和执行的形式；三是坚持全过程覆盖、关键点控制，标准覆盖从“茶园到市场”全链条，涵盖产地环境、品种茶苗、树冠管理、土壤施肥、病虫防治、采摘加工、包装贮运等关键环节。
科学性原则。根据绿茶生产过程实际标准应用，依据科学试验、田间生产实录、绿茶产品质量等，确定绿色食品 绿茶关键生产参数，同时关注绿色食品茶叶生产要求及绿色食品茶产业的发展情况，通过不同维度，协助完善生产规程制定。
（二）主要内容
1.范围
文件规定了绿色食品 长江流域绿茶生产的操作规程，是其生产过程的关键控制因素，包含产地环境、茶园规划与建设、品种及茶苗选择、茶树种植、树冠管理、土壤管理与施肥、病虫草害防治、鲜叶采摘、茶叶加工、生产废弃物的处理、包装、储藏和运输及生产档案等。本标准适用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和陕西的绿色食品绿茶生产。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涉及必须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3.技术规程原则
技术规程过程遵循适用性原则、协同一致原则、产品安全原则。
4.技术规程主要内容
技术规程对产地环境、茶园规划与建设、品种及茶苗选择、茶树种植、树冠管理、土壤管理与施肥、病虫草害防治、鲜叶采摘、茶叶加工、生产废弃物的处理、包装、储藏和运输及生产档案等15个绿色食品绿茶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点进行了明确的标准要求。关键技术内容说明如下：
（1）产地地环境的依据：长江流域以山地茶园为主，为减少水土流失、保护生态与方便管理，产地坡度宜在10°～20°。由于会发生冻害，所以避免在易发生冻害的高海拔山地西北坡向或深谷低地种植茶树。茶树为深根性喜酸作物，土壤要求有效土层在80cm以上，50cm之内无硬结层或粘盘层，土壤pH在4.0〜6.5之间。
（2）施肥的依据。严格遵循 NY/T 394《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优先使用有机肥、饼肥、无害化农家肥，限制化学氮肥用量，有机氮与无机氮比例≥1:1，符合绿色食品 “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核心要求。明确禁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农家肥，防止重金属、病原菌、抗生素污染，保障茶叶质量安全。控氮、稳磷、补钾的配比，避免氮肥过量导致芽叶徒长、农残风险升高、滋味苦涩，保障绿茶鲜爽度与理化指标达标。长江流域多雨、高温、淋溶作用强，基肥深施 20cm×25cm减少养分淋失；追肥浅施10cm，利于根系快速吸收。江南、西南茶区土壤普遍缺磷、钾，设置固定磷钾用量，矫正土壤养分失衡。长江流域茶园多为红壤、黄壤，有机质偏低，饼肥150–200kg /亩、农家肥 1000–1500kg/亩可显著提升土壤有机质，改善团粒结构与保水保肥能力。对应成龄茶园亩产干茶100kg目标，全年纯氮控制在12–15kg/亩，不超上限 30kg/亩，兼顾高产与品质安全。基肥、追肥用量与施肥方式，来自苏、浙、皖、川、渝、鄂等主产区多年绿色茶园试验数据与规模化生产验证，参数稳定、可操作、易推广。
（3）病虫草害防治的依据。优先采用农业、物理、生物防治，严控化学农药使用，符合绿色食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允许使用石硫合剂、矿物油、生物源农药等绿色许可药剂，禁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针对茶毛虫、蓑蛾、茶丽纹象甲等具有群集、假死、暴露明显的害虫，人工捕杀简单高效、无残留，是绿色茶园最安全的辅助控害手段。符合长江流域茶农与生产基地日常管理习惯，易落地、成本低。4—10月为茶园鳞翅目害虫（茶尺蠖、茶毒蛾等）主要发生期，与长江流域害虫发生节律完全吻合。每15亩1盏频振式太阳能杀虫灯，来自全国茶园绿色防控试验示范推荐密度，覆盖均匀、控害效果稳定、投入性价比最优；也符合绿色、节能、山地茶园无电区使用需求。小贯小绿叶蝉、黑刺粉虱、蚜虫、茶黄蓟马对黄/蓝色板具有强趋性，为茶园植保公认高效手段。色板高于茶蓬10–20cm：符合害虫活动高度，诱杀效率最高。每亩25–30张，经安徽、浙江、四川、湖北等多点试验确定的最低有效密度。粘虫板持效期约15天，雨季、高温季失效更快，高发期15天更换保证持续控害。机械/人工除草、防草布覆盖，不使用化学除草剂，完全满足绿色食品生产禁令要求。
草蛉、瓢虫、蜘蛛、捕食螨是长江流域茶园最主要优势天敌，自然控害能力强，保护天敌可显著降低虫口基数，减少用药。所有释放数量均来自茶叶主产区多年田间防效试验，为达到70%以上控害效果的最低有效用量：冬季45%石硫合剂250–300g/亩，兑水60kg，是长江流域茶园冬季清园标准配方，杀虫、杀卵、防病三合一。用量经多年验证，安全不药害、封园效果稳定。
5.标准附录
根据绿色食品 长江流域绿茶生产过程中品种选择需求，附录A《适宜推广适制绿茶的主要无性系茶树品种》；长江流域绿茶生产过程中病虫草害防治的需求，附录B《长江流域  绿色食品绿茶主要病虫草害化学防治及推荐农药》。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未采用、修改采用任何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无对应的国际标准采标编号及文本内容。本文件所有技术内容、参数设置、操作流程、限量要求等，均以我国国家标准、农业行业标准、长江流域气候土壤条件、茶树生长规律及多年田间试验数据为依据制定，贴合我国绿茶产区实际。本文件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同类绿色或生态农产品生产标准的先进水平。
六、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情况
     标准技术内容来自本项目试验结果和公开发表的论文，不会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水平，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全部条款均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无任何低于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规程中引用的GB 11767《茶树种苗》 等国家标准，以及NY/T 391、NY/T 393、NY/T 394等农业行业标准，均为我国绿色食品领域现行有效、强制执行的底线要求。本文件在强制性标准基础上，结合绿色食品定位与长江流域生产特点，进一步提高了环境管控、施肥、绿色防控、加工卫生等关键技术要求，更有利于保障茶叶质量安全、提升产品品质、保护产地生态环境，与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互为补充。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分歧意见。

标准起草组
2026年3月24日

